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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護委員會 

     

決定的理由 

 

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 

 

------------ 

 

關於 

 

 何姑娘 第一申請人
1
 

 

 徐太 第二申請人
2
 

 

 及 

 

 徐先生 當事人
3
 

 

 社會福利署署長
4
 

 

 

組成監護委員會成員包括 

 

監護委員會主席：趙宗義律師 

第 59J(3)(b)條所指的成員：李楚翹博士 

第 59J(3)(c)條所指的成員：梁翠嫻女士 

 

監護令理由的日期：二零一五年五月十二日 

 

 

 

 

                                                 
1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 
2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 
3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及精神健康條例第 59N(3)(a)條 
4  精神健康監護委員會規則第 2條及精神健康條例第 59N(3)(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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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這是醫務社工何姑娘於 2014 年 11 月 21 日，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第 IVB 部，為當事人提出委任監護人的申請。委員會於 2014 年

11 月 25 日登記收到此申請；及當事人的妻子徐太於 2014 年 12 月 18

日，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第 IVB 部，為當事人提出委任監

護人的申請。委員會於 2014 年 12 月 22 日登記收到此申請。證據顯示

當事人現年 56 歲，男性，患有中風，等同精神紊亂，不能處理自己的

福利和財務及沒有能力同意接受治療。 

 

有關法例 

 

2. 《精神健康條例》第 59O(3)條規定，監護委員會在考慮是否作出監護

令時，須遵守和運用條例內第 59K(2)條提述的原則及第 59O(3)條(a)

至(d)段列出的準則，又考慮該申請的理據。委員會作出監護令時，必

需信納該人(即當事人)事實上屬精神上無行為能力，存有委任監護人的

需要。 

 

論據 

 

將當事人收容監護及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為法定監護人的理由 

 

3. 第一申請人為醫務社工何姑娘。 

 

4. 第二申請人為當事人的妻子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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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案的焦點是當事人的出院安排上產生困難。自 2012 年 3 月，一直滯

留於醫院。委員會首先先表明，徐太於以往的 3 年來，一直有每天與家

傭到醫院探望及親手照顧當事人，並安排推拿及針灸輔助治療當事人，

目的在於增加當事人的康復程度。 

 

6. 可惜，徐太未能同意醫生的評估，不認同當事人情況穩定及可離院。在

席前，徐太解釋稱當事人仍然處於植物人狀態，不時出現健康問題，如

腸胃問題或血色素偏低。另外，雖然往年經輪侯獲得甲醫院長期療養病

床，但地點不就近她的居所(徐太家住新界)，不方便探望，現時聘用的

針灸師及推拿師亦不會在該區以外提供服務。她不明白為什麼不安排當

事人到乙醫院康復大樓的長期療養病床。另外，委員會必須作出紀錄，

在整個聆訊中，徐太沒有提出任何醫生傷害當事人事件或醫療事故(見

補充資料報告第 5及 10 段)，縱然如此，委員會認為這類事件與出院問

題並無直接關連。 

 

7. 何姑娘回應指醫務社工區姑娘於 2013 年初，為當事人輪侯時，已獲徐

太的同意及知悉申請長期療養病床只可選擇地區，不可以指定醫院，徐

太同意選擇九龍區(該區包括甲醫院及乙醫院康復大樓)。有關當事人的

健康狀況，何姑娘指出自 2013 年 2 月 2 日後，當事人情況穩定，亦沒

有需要轉送內科病房。至於探望方便與否，醫療團隊認為應符合當事人

的利益為先，當事人的現時身體狀況(例如需要維持氣喉造口)，應被安

排送往醫院管理局轄下長期療養病房為佳，針炙師等等可重新安排。委

員會認為院方的解釋合理。但可惜徐太未有接受醫院多次的解釋,以至

於 2014 年 6 月 11 日獲取的甲醫院優先療養病床被徐太於同年 7 月 15

日拒絕，需重新輪候(詳見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第 17 至 32 段)。就這點，

徐太於席前的反應很特別，她稱當時區姑娘曾解釋一般輪候時間為 6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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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年，她不明白為什麼這麼快又告訴她已獲編配療養病床，更指責(並

投訴)這是在她不知情下透過優先輪候獲得等等(並見補充資料報告第

10 段)。並再度堅持必須入住乙醫院康復大樓，方會出院。 

 

8. 委員會詳細考慮存檔的各份報告及補充資料及各方於席前的解釋，認同

當事人因徐太的偏執及固有的想法而失去了最符合他的最佳利益的長

期療養病床。再者，當事人早自 2012 年 6 月 22 日(見社會背景調查報

告第 19 段)已獲評定為合適離開醫院，醫院一直以耐性及包容態度協調

至今，更替當事人安排輪侯醫院管理局長期療養病床，但可惜家人一直

未有作出實質安排，就這點，委員會特別指出當事人的家庭並沒有任何

經濟困難，例如，有自置物業多所，可供自用、出租及租金收益每月多

於八萬元(詳見社會背景調查報告第 10 段)。另外，委員會認為: - 

 

(一) 醫院乃是治療疾病的地方，並不是接受長期照顧及居住之處，

滯留其中並不符合當事人的最佳利益。 

(二) 醫院是高危地方，容易感染致命病毒，不適宜長時期逗留。 

 

9. 總結以上各點，委員會認為必須將當事人收容監護，由官方監護人安排

離院，安排合適的院舍或長期療養病位。 

 

10. 正如上述所指，由於徐太處理當事人出院的問題上態度偏執，委員會認

為她沒有能力客觀持平及有彈性替當事人作事，以謀取當事人的最佳利

益，例如，拒絕接受甲醫院長期療養病床。況且，徐太與數位醫務社工

及醫生之間的關係緊張，又不時作出投訴及質疑處理方法，若被委任為

監護人後，可能令雙方關係更加惡化。委員會亦擔心一旦委任徐太為監

護人，將會等同強化她不傾向安排當事人出院的態度(詳見社會背景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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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報告第 37 段)，再者，委員會亦憂慮徐太因其固執性格，日後較難與

監管的社會福利署社工合作。經詳細考慮《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

第 59S 條後，裁定徐太不適合成為當事人的監護人。故此，委員會同意

及採納社會背景調查報告所提出的意見及建議，委任社會福利署署長作

為當事人的法定監護人。 

 

11. 委員會感謝社會背景調查報告擬備人對本個案作出的報告。 

 

決定 

 

12. 根據證據，監護委員會決定信納及因而作出以下裁斷： 

 

(一) 當事人因患有中風，引致認知能力受損，等同精神紊亂，符合《精

神健康條例》第 2條的定義，其性質或程度足以構成將當事人收

容監護的理由； 

 

(二) 上述的精神紊亂，限制當事人就與其個人情況有關的所有或大部

分事宜作出合理的決定；  

 

(三) 鑑於：當事人缺乏能力為其住宿、福利及醫療作出決定，因而令

到家人與醫療團隊之間為當事人的住宿及福利安排上意見分

歧；在此情況下，當事人在出院、將來的福利、住宿及醫療的特

定需要仍然未有獲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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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除作出監護令外，沒有其他較少限制或侵擾的方法可用，因

此委員會認為，當事人的特定需要只有在收容監護的情況下方可

獲得滿足及照顧；  

 

(四) 監護委員會斷定為當事人的利益著想，應該將當事人收容監護。 

 

13. 監護委員會運用《精神健康條例》第 59S 條所列的準則，信納社會福利

署署長是唯一適合委任為當事人監護人的人選。 

 

 

 (趙宗義律師) 

 監護委員會主席 


